机车车辆学院

机车车辆学院学生早操管理规定

为了加强早操管理，严格早操考评，根据《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早操（升旗）管理规定》及《机车车辆学院半军事化管理规定》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内容：	
1、早操内容包括升国旗、冬季长跑、队列训练、广播操等形式。

二、实施方法：
2、早操以排（班级）为单位，由各排的指挥员和队列部负责集合，整理服装，清查人数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早操由各班班长和队列部负责指挥，按指定内容组织实施，学生必须按要求认真完成。
4、除雨雪天、节假日或学院规定外，周一到周五进行早操。

三、要求：
5、队伍集合、解散要求做到快、静、齐。

6、出操及时不得迟到，中途不得离队。

7、做操态度认真、端正，不嬉戏打闹。 

8、服装规整、队列整齐，动作规范到位、舒展有力。

9、除节假日外，学生每日参加早操，因病必须事先请假，并出示医院相关证明。

10、迟到的学生及早操质量不高的班级早操结束后组织训练。

11、具体评比标准按《机车车辆学院学生早操检查评分标准》执行。

四、考勤:
12、考勤由学生会队列部检查与辅导员抽查相结合。

13、队列部人员集合清查人数后，进行登记缺勤、迟到人员，进行情况汇总。

五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





